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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法院

妥善处理“三个关系” 高效执结农村案件

本报讯（沈小平陈杨）淮滨县法院在
执行农村案件时， 针对该类案件地域广、路
途远、交通不便、被执行人居住分散、收入不
固定、财产难以掌握等特点，加大执行力度，

着重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确保案件如期
顺利执结。

一是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该院执行在
当地有较大影响、 能引起群众关心的案件
时，不是就案论案，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和
措施，做好对“钉子户”、“典型户”、“代表户”

的执行工作， 以关键部位的突破带动全局，

以点带面，做到“走好一子，满盘皆活”。

二是处理好“执行季节”与“非执行季
节”的关系。该院针对农民的投入与支出具
有明显季节性的特点，不在春耕、夏种期间
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错施，避免直接影响其
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使矛盾激化，造成社
会不稳定因素。而是避开“农忙季节”（即“非

执行季节”），抓住“收获季节”（即“执行季
节”），集中力量到农村执行案件，确保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处理好强制与教育的关系。该院对
那些有能力而一味拖延，甚至阻扰、抗拒执
行的被执行人依法实施强制措施，在确保案
件得以顺利执结的同时，也对其他被执行人
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对那些执行难度较
大、易激化矛盾的案件，对被执行人进行必
要的法制教育，以“软处理”代替“硬处理”，

尽量消除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通过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加大对执行工作的宣
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起到了执行
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日前，河区法院邀请廉政执法监督员到该院召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该院
2010

年度工作中的廉政执法情况，并就
2011

年工作征求监督意见。图为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陈焕成与廉政执法监督员座谈交流时的情景。 杨梅许浩摄

罗山县法院
信访案件化解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杨帆）为推进社会
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近
日，罗山县法院对涉法涉诉信访案
件专门召开会议，认真分析当前面
临的形势， 研究化解信访案件方
法和措施，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息诉罢访、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
效果。

该院要求对每件信访案件进
行摸底排查，区别对待，对县委政
法委、上级法院已经复查的，写明
情况上报；本院已复查的，形成书
面复查报告； 没有经过复查的案
件， 要认真复查并制作笔录入卷；

对于阶段性息诉的，要做好思想工
作，避免引起反复上访；对经过复

查确实没有错误的案件，通过做工
作或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仍难以
息诉罢访的案件，可依照上级有关
文件规定，予以终结，但在终结案
件前，要组织公开听证，并邀请县
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参加，听证
结束后， 再提请审委会讨论决定。

同时，该院要求在化解信访案件的
同时，把解决群众诉求与解决实际
困难有机结合起来，在司法救助的
同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当地政
府的支持。

截至目前， 该院对
5

起多年信
访案件进行了排查、化解，其中有

4

起案件的当事人表示息诉罢访
,

矛
盾化解率达

80%

，

5

位当事人得到
了司法救助。

光山县法院
审理一起抢夺案

本报讯（何骁）一位刚出狱不
久的“飞车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抢夺他人财物

14

起，涉案金
额
5

万余元，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日前，光山县法院以抢夺罪判处被
告人余某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1

万元。

被告人余某
1990

年出生。

2007

年
12

月
23

日因犯抢夺罪被光山县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出狱
后不久便重操旧业， 自

2010

年
8

月
31

日伙同他人骑摩托车疯狂抢夺
作案，先后在该县县城、乡镇小路
等地，以步行或骑自行车、电动车

的女子为作案目标， 乘人不备，抢
夺作案

14

起，抢夺现金、手机、有价
证券、首饰、身份证等物品共计

5

万
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余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
夺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并具有特
别严重情节，且是累犯，应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余某归
案后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
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应对其从轻处
罚。 其在庭审过程中能够自愿认
罪，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遂作出以
上判决。

新县法院
塑造三种角色 化解社会矛盾

本报讯（胡冬明）近年来，新县
法院本着“案结事了，当事人满意”

的工作原则，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
时，注重塑造三种角色，全方位开
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使得案件调
撤率大幅上升。

一是塑造法律宣传员角色。该
院立案庭设有专人接待窗口，从事
诉前法律宣传，并提供诉讼指导手
册。通过法律宣传，让当事人明白
法院不是万能的，诉讼不是化解矛
盾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化解纠纷的
最好途径。 当案件转到业务庭后，

承办人见到当事人的第一件事也
是积极做调解工作。

二是塑造当事人角色。为达到

“易调解，便结案，都满意”目的，该
院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通过开展
“调换角色，假如我是当事人”的活
动来活跃思维， 从而拿出调解方
案，使得调撤率大幅上升。该院始
终贯彻调解优先的民事审判原则，

要求民商事审判人员在法律规定
许可的范围内努力做好诉讼调解
工作， 做到能调解的案件坚决不
判，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三是塑造指导员角色。该院基
层法庭注重诉讼调解和农村民调
工作的有机结合，配合社会法庭工
作，以村为基点，协助各村委的民
调工作，加强对社会法官和村委调
解员的业务指导。

固始县法院
审理一起贩卖毒品案

本报讯（吕志豪吴国磊）固
始县一农民从广东购来冰毒和麻
古，在自己家里对他人销售，从中
牟利。日前，固始县法院以贩卖毒
品罪判处被告人熊某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查明，被告人熊某，男，

现年
36

岁，农民，住固始县城关镇
民生路。

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3

月间，

被告人熊某多次从广东省购买毒
品并带回固始县销售。

2007

年
5

月份，吸毒人员张某、

张某某到被告人家中与之赌博，两
人约定用打牌抽头的

300

元钱向
熊某购买“麻古”

10

颗（每颗重约
0.1

克），然后共同吸食。

此后， 被告人熊某又先后两

次以该方式销售毒品“麻古”

20

颗。 被告人还在家中向吸毒人员
直接出售毒品。

2008

年
2

月初的一
天， 被告人在家中以每颗

40

元的
价格向吸毒人员胡某出售“麻古”

5

颗。几天后，熊又向胡出售“麻古”

5

颗。熊某还向张某某直接出售了
“麻古”

10

颗，并在
2010

年
2

月以
300

元的价格向张某出售冰毒
0.3

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熊某
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冰毒约

0.3

克，贩卖麻古约
5

克，其行为构成
贩卖毒品罪，且系情节严重。鉴于
其认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息县法院
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

本报讯（张其辉宋鹏）日前，

息县法院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判
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

被告人胡某因琐事与邻居李
某争吵，激烈时胡用菜刀将李颈部
砍伤， 造成李右下颔骨体骨折，右
颈部软组织裂伤。经息县公安局法
医鉴定，李某轻伤。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双方进
行了调解，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协
议
,

胡一次性赔李经济损失费
5.5

万
元。但被告人胡某因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鉴
于被告人系偶犯， 且坦诚悔罪，又
积极赔偿受害人， 得到受害人谅
解，该院依法判处胡某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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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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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警方
救助一名走失幼童

本报讯（杨云仙）息县警方在
“大走访” 开门评警爱民实践活动
中，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在深入走
访、认真倾听民意的同时，不断加
强城区的治安巡逻防控，于近日在
巡逻中及时救助一名走失幼童。

3

月
14

日
18

时许， 该局巡特警
一中队中队长魏继贤带领民警王
想、陈万一驱车沿息县城区巡逻至
车站路附近时，远远看见路边一两
岁左右的小男孩正在寒风中嚎啕
大哭。魏继贤首先从旁边的副食店
为孩子买来糖果之类的零食，哄逗

其停止哭泣， 待孩子情绪稳定后，

民警欲与其交流，但因孩子年龄太
小，什么也说不清楚。民警猜想孩
子的家可能就在附近，于是带着孩
子在附近的居民区挨家挨户地寻
找、打听，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走
访，依然没有结果。随后，民警与指
挥中心取得联系，询问是否有报警
称孩子走失的，指挥中心说，有一男
子报警称其儿子在政府广场走失，

其正在广场寻找，至今没有找到。

后经核实，报警人名叫易某
,

走
失的幼童就是易某

2

岁的儿子小鹏。商城警方
抓获一名盗窃犯罪分子

本报讯（杨培强鲍翔宇）

近日，商城警方在“大走访”开
门评警实践活动走访群众时，

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 为群众
挽回

8000

多元的损失。

3

月
17

日上午，商城县公安
局汪桥派出所民警在汪桥街道
走访商户时，忽然听到群众说，

汪桥街道一家鞋店进贼了，民
警立即赶到现场。该所民警了
解得知：一男子在鞋店盗窃时
被发现后窜到鞋店楼顶，与男
店主对峙。民警立即赶到鞋店
的楼顶，由于楼层较高，为了
防止发生意外， 民警和该男子
保持一段距离， 劝说该男子主
动下楼，接受调查。但该男子始

终不语， 民警为避免刺激该男
子，始终保持很小移动幅度，并
伺机转移其视线，趁其不备时，

一位穿便衣的民警上前将其抱
住，瞬间将其控制，并当场从该
男子身上查获盗窃的现金

8700

余元。 后经查， 该男子系聋哑
人，拒不提供真实姓名，他于当
日上午

10

时许， 窜到商城县汪
桥街某商店二楼卧室， 用镙丝
刀撬开衣柜门， 盗窃衣柜里存
放的现金

8700

余元， 正欲下楼
逃跑时被主人发现， 后走投无
路，窜至三楼。

目前， 该男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潢川县公安局
突出整治重点 提升打击绩效

本报讯（夏俊涛刘明军）群众
看公安关键看破案，潢川县公安局
以“破现案、压发案、重返赃”三种
途径，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赢得
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 信任和支
持，有力促进了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全面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该局结合“

2011

春季攻势”等
各项专项行动，集中精力快侦快破
“两抢一盗”、扒窃、街头诈骗等与
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侵财型案件，

对一时难以破获的，主动向受害人
反馈案件进展情况， 征得理解支
持。注重管控到位。通过进一步严

密街面巡控、阵地管控、科技监控、

内部单位防范等措施，进一步密织
防控网络， 着力提升防控效能，压
缩违法犯罪空间。同时，结合社会
治安重点地区整治工作，以娱乐场
所、二手市场等群众反映突出的行
业和案件高发的地区为重点，深化
治安整治，扭转少数场所和部位治
安混乱局面，以社区平安辐射带动
全县社会治安稳定。 注重追赃到
位。坚持“追赃最大化”和“损失最
小化”，把破案、追逃、追赃摆在同
等位置，积极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及
时追赃、及时退赃。

固始警方
成功解救一对被拐母女

本报讯（吴媛媛）近日，固
始警方派出精干警力远赴重
庆，成功解救了一对被拐母女，

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2

月
28

日，该局接到洪埠乡
居民陶某报警， 称其在外地务
工的女儿突然来电话说，她和

5

岁的女儿被人拐卖到重庆市丰
都县兴义镇， 并被限制人身自
由，请求公安机关解救。

接到报案后， 该局党委高
度重视， 立即组织人员展开调
查， 并与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
取得联系， 请求当地公安局协
助调查核实。同时，委派刑警大
队副大队长盛道成和洪埠派出
所长陈杰连夜赶往重庆市丰都
县开展解救工作。

母女俩被拐卖到的村子位
于远离丰都县的深山老林里，

一边是崎岖的山路， 一边是陡

峭的悬崖， 稍有不慎就会坠入
万丈深渊。 盛道成和陈杰想到
母女俩身处险境，来不及休整，

便与当地警方在缜密分析后果
断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
重困难，进入村子，于

3

月
2

日将
被转移藏匿的母女两人成功救
出。

经调查得知， 被拐妇女陶
某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务工期
间， 认识了家住重庆市丰都县
兴义镇的向某。

2010

年
11

月，陶
某因怀疑丈夫有外遇， 听信向
某之言一起到重庆市一服装厂
务工， 后与向某一起辗转到了
向某的老家。

2011

年春节，陶某
欲带女儿回固始县与家人团
聚， 向某及其家人就限制了她
的人身自由， 直到

2

月
28

日，陶
某才觑空打电话托父亲向公安
机关求救。

罗山县公安局
加强网吧场所管控 提升管理水平

本报讯（胡正宇）“春季网吧集中清查行
动”开展以来，为加强对网吧场所的管控，切
实提升全县网吧管理水平，罗山县公安局网
监大队强化措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
步深化网吧管理防线。

该局网监大队积极发起宣传教育攻势，

采取多种形式提高网吧管理人员依法管理的
能力。一是上门走访。组织民警对辖区各个网
吧逐一走访，通过登门拜访，向网吧业主和管
理人员现场讲解具体规章制度。 二是集中培
训。 召集网吧业主召开网吧安全管理专门工

作会议， 组织学习《网吧经营规范化管理办
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要求网吧业主要严格按
规定核对、登记上网人员的真实身份、真实年
龄，坚决杜绝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三是注重引

导网民健康上网。 针对青少年开展健康上网
知识的广泛宣传， 并以深刻的案例剖析青少
年沉迷于网络的不良后果， 进一步强化政策
引导，确保宣传教育到位。组织检查，提升监
督管理能力。 为有效提升网吧实名上网落实

情况， 该局网监大队积极加强对网吧的检查
力度。一查安全隐患。重点检查网吧安全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安全防范措施是否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是否到位。二查文明上网，重点检查
网吧安全管理软件是否正常运行、 上网实名
登记制度和上网日志留存制度是否落实到
位、 是否存在利用网吧从事传播淫秽色情或
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况， 并对不符合规
定的网吧责令当场整改。

3

月份以来， 该局网
监大队共对未按规定核对、 登记上网人员有
效身份证件的

2

家网吧予以警告并处罚款。

老城派出所
开展打防刑事犯罪工作

本报讯（付金钟）针对近期市区
内砸车玻璃实施盗窃、盗窃电动车等
侵财案件有所反弹的情况，市公安局
领导高度关注，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昌
峰亲临老城派出所指导打防工作。

3

月
23

日上午，老城派出所所长吕红星
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对市区刑事发案
情况进行分析研判，部署打防工作。

该派出所及时制订实施了强有
力的打防工作措施： 一是派出所班
子成员根据职责任务和联系社区警
务中队分工，各负其责，迅速沉入各
辖区指导开展打防工作； 二是各大
队迅速实现角色转变， 按照警务机
制改革后应承担的任务， 全力投入
打防工作之中，按照整体“作战法”

的要求， 快速形成打击防控工作合
力； 三是案件侦办和治安管理服务
大队主动肩负起打防犯罪的重任，

对多发性、系列性案件，组成专案组
强力攻坚； 四是各社区警务中队主
动担负起保一方平案的职责， 积极
参与到打防工作中； 五是交巡警大
队迅速转变角色定位， 从单一的接
处警向重点加强巡防工作转变，加
强第一现场的保护和应急处置；六
是警务综合室对各辖区发案及破
案、追逃等打击绩效，实行日通报、

日排名制度，定期分析讲评。

短短几天来，该派出所已抓获
街面盗抢犯罪嫌疑人

5

人， 追捕网
上逃犯

2

人，破获刑事案件
12

起。

淮滨县公安局党委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公安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在对民警进行信息化专业知识培训
教育的基础上，日前，该局党委作出决定：从

3

月
28

日至
4

月
28

日，每晚
20

时至
21

时
30

分为信息化培训课时
间。图为该局政委段发玉（右一）与民警们一同听课。 姜树海王长江摄

平桥警方
抓获一名聋哑男子入室盗窃案

本报讯（曹春明段傲鸣）云南
籍男子胥某在入室盗窃他人财物时
被抓个正着，近日，胥某因涉嫌入室
盗窃罪被平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月
14

日下午
3

时许， 胥某来到
平桥区洋河镇洋河街一家便民副食
店，见店内空无一人，便顺着一楼楼
梯走上二楼， 从屋主卧室的床柜里
翻出一叠新版人民币， 迅速放入上
衣口袋，接着又找其他的柜子，正当
他翻电视机柜时， 被从外面赶回来
的店主汪某发现，遂转身就跑。被汪
某一把拽住， 拉扯中， 胥某跑下一
楼， 而汪某也紧抓不放跟着来到一
楼， 情急之下， 汪某大声喊：“抓小
偷！抓小偷！”住在附近的村民高某、

马某听见喊声后，立即跑过来，胥某

见情况不妙， 顺势将偷来的财物扔
进了门口堆放的方便面箱子里。

接警后， 该所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据店主汪某说，她当时正在自家
店对面和邻居聊天，大约

3

时许回家
准备取钱存进银行，岂料发现一男
子正在盗窃。当时他没察觉，估计是
聋哑人。而在询问的过程中，民警发
现胥某一言不发，双目无神，遂断

定其是聋哑人，便请来了聋哑老师。

其在老师的帮助下， 民警得知，胥
某系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
人，因生活所迫流浪至此。其见该
副食店无人便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随后，民警从方便面箱子里搜出了
胥某盗窃的财物，经清点，正是汪
某被盗的数额， 胥某对自己盗窃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